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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空中大學設置條例｣第

二十三條及「國立空中大學組織規程」第十九條訂定之。 

第二條 本校推廣終身教育，提升大眾學識技能及社會文化水準，特開辦各類推

廣教育班次。 

第三條 本校推廣教育班次分為學分班與非學分班。學分班每一學分必須修滿十

八小時，並避免以短期密集授課方式進行；實習或實驗課程，學分之計

算由各系(科)所訂定之。學員經考試及格，可發給推廣教育學分證明書。

非學分班學員修讀期滿經考核及格，發給推廣教育結業證明書。 

第四條 本校推廣教育得採面授教學、校外教學、遠距教學及境外教學等方式。 

本校組成推廣教育審查小組，審查每學年度各班次開班計畫。除境外教

學開班計畫應報教育部核定外，國內辦理之開班計畫及審查紀錄，應留

校存查；並於每學年結束後兩個月內，將該學年度辦理情形彙報教育部。 

第五條 推廣教育審查小組置委員七至九人。由推廣教育中心主任擔任召集人；

學系主任推派二人，學習指導中心主任推派二人，擔任委員；其他委員

由推廣教育中心主任提名(應包括教師會代表一人)，簽請校長聘兼之，

並得遴選一至二位校外社會人士擔任委員。召集人之任期隨所兼主管

任期，其他各委員之任期為一年，連續推舉或遴選得連任。 

第六條 本校各類推廣教育由各系(科)、所、通識教育中心及推廣教育中心規劃

課程設計、開設班次、招生對象及授課師資等，送推廣教育中心循序辦

理。 

第七條 學分班若為各學系 (通識教育中心)「可供開設課程總表」內之科目，

免提送各系科 (通識教育中心)與校課程及教學策劃委員會議。但新開

及非前述總表內之科目，仍需提送學系 (通識教育中心)與校課程及教

學策劃委員會審議，若為校屬課程，則逕提校課程及教學策劃委員會審

議。學分班師資應先送本校各系科(通識教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再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若為校屬課程，則逕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審議。非學分班開辦應經推廣教育審查小組審查。 

 

 



第八條  本中心所招收學員，應具備下列資格： 

一、學分班學員應為十八歲以上；未滿十八歲者，應分別具備報考專科

學校及大學之資格。 

二、非學分班學員之資格，則依課程屬性，由各開課中心訂之。 

學員選讀副學士及學士學分班，每學期累計至多十八學分為限。 

第九條  推廣教育各班次學員修習期間缺席及請假達上課時數三分之ㄧ以上者，

成績不予計分，且不發給推廣教育學分證明書或結業證明書。 

第十條  學分班學員得依本校規定申請學分抵免。 

第十一條 推廣教育學分班，以採專班方式辦理為原則，每班不得超過六十人。 

第十二條 推廣教育各班別所授課程之師資，應符合下列規定，但國內大學與外

國大學合作並經專案核定之專業學（課）程，不在此限：一、學分班

至少應有三分之一時數，由本校專任師資授課。二、非學分班至少應

有五分之一時數，由本校專任或兼任師資授課。 

 前項時數，應以全學年推廣教育課程時數合併計算。 

第十三條 推廣教育採校外教學方式者，學校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屬洽借公、私立學校、公務機關（構）或教學醫院現有合格之場

地辦理者，應檢具借用協議書，報學校主管機關備查。 

         二、利用前款以外之場地辦理者，其場地之建築使用類組，應符合建

築法規所定 D-5使用組別，並不得使用補習班之場所。 

推廣教育依前項第二款方式辦理者，應於開班一個月前，檢具使用協議

書、該場地建築物使用執照、消防檢查及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

全檢查報告等相關文件，報學校主管機關核定。必要時，並檢附衛生檢

查文件。 

第十四條 為維持本校推廣教育班次之教學素質，推廣教育中心舉行課程評鑑；

其結果得提供辦理各學系(科)、所、中心單位或推廣教育審查小組參

考。 

第十五條 推廣教育之經費，以自給自足為原則，相關收入收支悉依「國立空中

大學推廣教育收入收支管理要點」辦理。 

 各類推廣教育班次學員退費，應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  

雜費等各項費用之九成。自開班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

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等各項費用之半數。開班上課

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始申請退費者，不予退還。 

         二、學校因故未能開班上課，應全額退還已繳費用。前項退費規定， 

             應於招生簡章及報名表載明之。 

第十六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之。 

第十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